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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保險金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調整保

險金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

承保標的物之保險金額如於起保時即為主保險契約規定之新品重置價格，且保險金額與保險

費於每年續保時，皆依各該類機械工業生產指數及受僱員工平均薪資指數按下列公式計算調

整，並不適用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第十一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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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續保時之保險金額 

So ＝ 起保時之保險金額 

E  ＝ 續保時各該類機械工業生產指數 

Eo ＝ 起保時各該類機械工業生產指數 

P  ＝ 續保年度之保費 

Po ＝ 起保年度之保費 

L  ＝ 續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數 

Lo ＝ 起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數 

以上各項指數以行政院主計處發佈之最近月份之指數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

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 


